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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和谐的前提是法律和谐 
 

莫纪宏 
 

  没有法律之间的和谐，也就不可能有法律所调整的人们行为和社会关系之间的和谐  
  在现代法治社会中，人们之间建立和谐社会关系的前提是法律之间的和谐。因为法律是调整

人们行为的基本价值准则，如果法律之间矛盾重重，那么，人们在依法规范自身行为时可能会感

到无所适从，所以，人们行为之间的和谐必然要以调整人们行为的规则之间的和谐为前提。当然，

有了法律之间的和谐，也不一定意味着人们行为之间自然产生和谐关系，法律在实施的过程中，

还需要人们自觉地按照法律的规定去实施自己的行为。  
  法律的和谐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系统工程，既包括法律价值之间的和谐，也包括法律制度之间

的和谐。从法律价值之间和谐的角度来看，在现代法治社会中，任何法律制度和法律规则的制定

都必须依靠民主程序进行。从法律制度之间的和谐来看，一个国家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之间要

保持和谐的关系，必须要建立起以宪法为基础、以保障公民权利的法律为核心的有机统一的法律

体系。在这个法律体系中，宪法处于核心地位，是其他一切法律、法规制定的前提和依据，其他

一切法律、法规都不得与宪法相抵触；上位法的效力优于下位法是法律体系和谐的一项重要原则；

最后，处于同一效力层级的法律形式，也要按照一定的立法标准来划分立法事项，防止彼此内容

重复、价值冲突。  
  在法治社会中，要保证法律之间的和谐，至少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首先，要统一和规范立法权限划分制度，防止政出多门。要协调好享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之

间的关系，要统一和规范立法权限划分制度，要在不同的立法权之间建立起比较有效的效力等级

关系，只有立法权限效力等级清晰了，因此而产生的法律规范的效力也才能清晰。  
  其次，要建立一个科学和合理的法律体系。现代法治社会中，法律几乎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

个领域，因此，法律的类型也就比较复杂，如何按照科学的分类标准对法律规范的内容作出符合

实际要求的划分，建立起以解决社会问题、建立全面和谐的社会关系为目标的法律体系也是一项

重要的任务。  
  第三，要健全和完善立法监督制度。任何国家的法律之间存在价值矛盾是必然的，不出现矛

盾是很少的。问题的关键是对于法律之间可能存在的各种各样的价值矛盾，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态

度。全国人大在 2000 年通过了立法法，应当说，通过制定一部法律的方式来解决法律、法规和
规章之间可能存在的价值矛盾的立法思路其出发点是好的，但在实践中，也很容易发现这种思路

的弊端。法律、法规和规章之间的矛盾，除了表现在字面上，更多地会通过法律实践表现出来，

所以，对法律、法规和规章之间矛盾的处理应当采取动态监督的办法。也就是说，要保证法律、

法规和规章之间的和谐，必须要建立有效的立法监督制度，要在立法实践中，在实施和适用法律

的过程中，来发现存在于法律、法规和规章之间的矛盾。  
  第四，应当建立违宪和违法审查制度。法律之间出现矛盾和冲突是必然的，这是因为立法过

程中存在诸多复杂的因素，有法律对现实反映得不够准确，有立法技术上的漏洞，还有不同利益

群体的不同要求等等，因此，要保证法律之间的和谐，关键还是要在制度上建立违宪和违法审查

制度，允许对违宪和违法的法律规范提出违宪和违法审查的诉讼。只有在违宪和违法审查中，才

能发现法律之间的矛盾和问题，才能发现法律、法规和规章中可能存在的与宪法不相一致的地方，

也才能通过违宪和违法审查确立法律之间不和谐的标准，防范法律之间不和谐关系的继续存在。  
  在现代民主法治社会中，必须认真对待法律之间的和谐关系。没有法律之间的和谐，也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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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有法律所调整的人们行为和社会关系之间的和谐。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个和谐的社会首先是

一个实行法治的社会，没有法治，和谐社会的建设就会失去基本的前进方向和动力。 


